
1 
 

A 股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000519 

上市公司名称：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一七年一月 

  











3 
 

重要声明及提示 

 

1、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2、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

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上述

利润分配事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0 元/股。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整之

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0.18 元/股。 

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3 元/股，不低于调整后

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兵红箭股

票交易均价，即不低于 10.67 元/股。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68,804,01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7,592,689.8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991,311,342.33 元。 

5、上市公司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豫西工业集团发行 70,713,710股，

向山东工业集团发行 61,887,122 股，向吉林江北机械发行 68,832,640 股。向募集

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豫西工业集团发行 8,244,023 股，向中兵投资发行 8,244,023

股，向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21,398,557 股，向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 19,141,887 股，向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9,845,655 股，向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5,885,045 股，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7,322,258 股，向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8,722,566 股。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本数量为 1,403,461,644 股，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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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6、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7 年 1 月 26 日。 

7、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

涨跌幅限制。 

8、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9、2016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议案，上述议案并经 2017 年 1 月 4 日

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 1 月 5 日，本公司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换发的《营业执照》，本公司

名称正式变更为“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兵红箭，股票代码：000519。

为不引起歧义，本核查意见中“中兵红箭”与“江南红箭”均指代上市公司。 

10、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报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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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组 
指 

中兵红箭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豫西工业集团

购买其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向东100%股权、北方

红宇100%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向山东工业集团购买其

持有的北方滨海100%股权；向江北机械购买其持有的江机特

种100%股权 

本次交易 指 

中兵红箭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豫西工业集团

购买其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向东100%股权、北方

红宇100%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向山东工业集团购买其

持有的北方滨海100%股权；向江北机械购买其持有的江机特

种100%股权；同时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上市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和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并向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

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工业集团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中兵红箭、江南红箭 
指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5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

式变更为“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豫西工业集团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工业集团 指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工业集团 指 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北机械 指 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兵投资 指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公司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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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机器 指 山东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防科工局 指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总装备部 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红阳工业 指 河南红阳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红阳 指 河南北方红阳工业有限公司 

北方红阳集团 指 河南北方红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红阳机电 指 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北方红宇 指 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北方向东 指 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 

红宇专汽 指 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滨海 指 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江机特种 指 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年9月30日 

红宇机电 指 南阳红宇机电有限公司 

向东机械 指 南阳向东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红宇集团 指 河南红宇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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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机装备 指 吉林市江机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江机公司 指 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江机公司 

江机民科 指 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豫西工业集团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红宇100%股

权、北方向东100%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山东工业集团

持有的北方滨海100%股权、江北机械持有的江机特种100%股

权 

标的公司 指 
红阳机电、北方红宇、北方向东、红宇专汽、北方滨海、江

机特种 

兵器财务公司 指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

问、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大华、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报告期、最近两年一期 指 2014年、2015年、2016年1-6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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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中兵红箭拟分别向豫西工业集团、山东工业集团和江北机械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购买的资产为豫西工业集团持有的红阳机电

100%股权、北方向东 100%股权、北方红宇 100%股权、红宇专汽 100%股权；山

东工业集团持有的北方滨海 100%股权；江北机械持有的江机特种 100%股权。

其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85%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的 15%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中，红阳机电 100%股权、北方红宇 100%股权、北方

向东 100%股权、红宇专汽 100%股权、北方滨海 100%股权、江机特种 100%股

权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并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选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为其本次评估结论。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评估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本次重

组拟注入标的资产评估值及交易价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标的公司 

账面净资产 

标的公司 

净资产评估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红阳机电 100%股权 11,832.71 41,979.14 30,146.43    254.77  

北方红宇 100%股权 2,201.58  5,964.85  3,763.27      170.93  

北方向东 100%股权 12,065.02  22,958.91  10,893.89       90.29  

红宇专汽 100%股权 9,184.03  13,787.17  4,603.14       50.12  

北方滨海 100%股权 49,735.07  74,118.93  24,383.86       49.03  

江机特种 100%股权 39,238.60  82,437.21  43,198.61      110.09  

合计 124,257.01 241,246.21  116,989.20       94.15  

综上，根据评估情况，本次重组注入资产作价合计 241,246.21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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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价合计 205,059.2785 万元，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作价合

计 36,186.9215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过交易各方商议决定，选择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价格不低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

日中兵红箭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确定为 17.00 元/股。 

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分红派息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已经实施完毕，因此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亦根据上述利润分配事项进行调整，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由 17.00 元/股按照（17.00-0.60/10）/(10+4)*10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0 元/股。 

鉴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5 年 6 月 15 日）后我国 A 股资本

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市场走势已触发本次重组方案中价格调整机制，为充分

保护各方利益，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等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调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深证成指（399001.SZ）收盘

点数的算术平均值、非金属新材料（申万）指数（850523.SI）收盘点数的算

术平均值较中兵红箭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5 年 6 月 15 日）前 120

个交易日深证成指（399001.SZ）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非金属新材料（申

万）指数（850523.SI）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下跌 22.55%、15.92%。因

此，依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机制，发行价格下调

比例为 15.92%。调整之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0 *

（1-15.92%）元/股，即为 10.18 元/股。 

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已对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了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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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机制已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再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将按照深

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及发行股份数

量如下表所示： 

 
交易作价 

（万元）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金额 

（万元）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股数 

（股） 

红阳机电 41,979.14 35,682.2690 6,296.8710 35,051,344  

北方向东 22,958.91 19,515.0735 3,443.8365 19,170,013  

北方红宇 5,964.85 5,070.1225 894.7275 4,980,473  

红宇专汽 13,787.17 11,719.0945 2,068.0755 11,511,880  

豫西工业集团直接持有的

标的资产小计 
84,690.07 71,986.5595 12,703.5105 70,713,710  

北方滨海 74,118.93 63,001.0905 11,117.8395 61,887,122  

江机特种 82,437.21 70,071.6285 12,365.5815 68,832,640  

合计 241,246.21 205,059.2785 36,186.9315 201,433,472 

二、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包括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位豫西工

业集团、中兵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为 204,759.27 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金额。其中兵器工业集团将通过下属单位豫西工业集团、中兵投资参与

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其中豫西工业集团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中兵投资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确保本次

配套融资发行完成后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比例达到 50%以上。豫西工业集团和中兵投资作为上市公司之关联方，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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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不参与询价，因此同意接受最终的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即

中兵投资和豫西工业集团的认购价格与通过询价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

它发行对象相同。 

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

和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资产相关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投资、支付

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等用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金

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产业项目 

投资 

智能化弹药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红阳机电 31,000 23,350.00 

智能化弹药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红阳机电 8,000 6,800.00 

机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北方红宇 5,000 3,250.00 

系列化产品生产能力扩充建设项

目 
北方向东 20,995 17,730.00 

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 红宇专汽 11,600 9,860.00 

特品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北方滨海 43,220 32,882.35 

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北方滨海 20,500 18,700.00 

研发生产条件建设项目 江机特种 39,800 31,200.00 

飞机零部件及高端防爆器材生产

能力建设项目 
江机特种 29,667 24,800.00 

小计 168,572.35 

支付现金对价 36,186.92 

合计 204,759.27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

价原则为询价发行。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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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兵红箭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0.68 元/股。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因此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14.74 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为：在审议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正式核准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对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底价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均价的 90%且不低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上述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已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5 年 6 月 15 日）后我国 A 股资本

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之后的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为 10.67 元/股，不低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低

于调整之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10.18 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的调整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实施细则》

第七条“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和第十六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出现以下情况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的，应当由董事

会重新确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的有效期已过；（二）本次发行方案发生变化；（三）其他对本次发行定

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规定。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不涉及新增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

《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所述的交易方案重大调整。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充分考虑并消除了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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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波动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进一步保障本次重组

募集配套资金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实现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再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底价应相应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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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三、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430300201922562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103,322.415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成立日期 1998 年 3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注册地址 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 1669 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邮政编码 473000 

联系电话 0377-83880277 

联系传真 0377-83882888 

经营范围 

超硬材料及其工具、高性能磨料及磨具、石墨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网络工程、电子系统工程施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成果转让；

拖内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工矿机械配件、专用组合机床、

摩托车、工程车、金属材料、通讯器材的制造、销售；家用电器、建

材化工（不含危险品）、网络产品的销售；动力机械及相关的高新技

术产品的研制；对外综合投资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

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

营）。 

A 股上市信息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名称：中兵红箭 

证券代码：000519.SZ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兵器工业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豫西工业集团、山东工业集团、江北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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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防科工局关于本次重组涉军事项审查的批复

（科工计[2015]1193 号）； 

4、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5、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已

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7、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方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国资产权[2016]590 号）； 

9、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且同意交易对方及一致行动

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10、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事宜、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调整事宜已

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11、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12、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经上市公司 2016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调整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4、本次交易已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15、本次交易已通过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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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证券名称 中兵红箭 

证券代码 000519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时间 2016 年 12 月 23 日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201,433,472 股，

其中向豫西工业集团发行 70,713,710 股，向山东工业集团发行

61,887,122 股，向江北机械发行 68,832,640 股。 

2、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168,804,014 股。 

证券类型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10.18 元/股。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上市公司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上述利润分配事项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0 元/股。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整之后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0.18 元/股。 

2、配套募集资金发行价格：12.13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调整后的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兵红箭

股票交易均价，即不低于 10.67 元/股。本次发行通过投资者竞

价，共有 9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根据价

格优先等原则，确定最后的发行价格为 12.13 元/股，与发行底

价的比率为 113.68%，与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84.53%。 

募集资金总额 2,047,592,689.82 元 

发行相关费用 56,281,347.49 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91,311,342.33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的锁定

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配套募集资金各投资者获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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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244,023 99,999,998.99 36 

2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44,023 99,999,998.99 36 

3 
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398,557 259,564,496.41 12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141,887 232,191,089.31 12 

5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45,655 240,727,795.15 12 

6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885,045 313,985,595.85 12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22,258 695,318,989.54 12 

8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22,566 105,804,725.58 12 

合计 168,804,014 2,047,592,689.82  

（二）资产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北方红阳、北方向东、北方红宇、红宇专汽、北方滨海和江机特种

交割完成后的股东登记名册以及金杜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交易各方已完

成了相关股权过户事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 

2、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含当日）之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含当日）期间，标的资

产及相关业务产生的损益的约定如下： 

基于交易协议中对于期间损益的相关约定，各方确认，在本次交易的评估基

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含当日）至重组交割日（含当日）期间，标的公司如

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但已纳入标的资产

评估范围并在本次交易价格中包含的新增净资产除外）；如红阳机电、北方向东、

北方红宇、红宇专汽中一方或多方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于重组交割日，由豫西工业集团以现金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如北方滨海发生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于重组交割日，由山东工业集团以现金

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如江机特种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于重组交割日，由江北机械以现金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评估基准日至重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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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审计师出具的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标的北方向东、红阳机电、北方

红宇、红宇专汽、北方滨海、江机特种在过渡期内所实现的期间损益分别为 20.41

万元、-1,649.60 万元、848.95 万元、901.82 万元、5,219.27 万元、6,444.36

万元。虽然红阳机电存在亏损，由于按交易对方归集后，上市公司向豫西工业集

团购买的北方向东、红阳机电、北方红宇、红宇专汽的期间损益合计盈利 121.58

万元，向山东工业集团购买的北方滨海的期间损益盈利 5,219.27 万元，向江北

机械购买的江机特种的期间损益盈利 6,444.36 万元。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

定，上述期间损益归属于交易对方所有。因此，豫西工业集团、山东工业集团、

江北机械按净额结算均无需额外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3、验资情况 

2016 年 11 月 7 日，大华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

资事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0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上市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433,472.00 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234,657,630.00 元。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申购过程 

本次发行共向 165 家机构及个人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其中包括，前 20 大

股东、基金公司 26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公司 5 家、其他对象 102 家。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限内，主承销商共收到 9 单申

购报价单，9 家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无需缴纳保

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同日，主承

销商收到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认购确认函。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12.13 元/股，配售数量 168,804,014 股，募集资金总额 2,047,592,689.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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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6 年 12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定金和认购资金收款情况执行商定程序报告》（大华核

字[2016]004989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发

行对象已在中信证券指定账户缴存认购款共计 2,047,592,689.82 元。 

2016 年 12 月 29 日，大华会计师就中兵红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

金到账事项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68,804,014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 号），确

认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划至中兵红箭指定的资金账户。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止，中兵红箭已增发 168,804,014 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7,592,689.82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

用 56,281,347.49 元 ，中 兵 红 箭 实 际 收 到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1,991,311,342.33 元。 

（五）本次发行股份办理股权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

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

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其基本情况 

1、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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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75,403 万元 

注册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两相路 569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两相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10000000020719 

经营范围 

光电、机械产品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工模具和非

标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与维修；金属制品的加工与销售；技

术服务，咨询服务；计量检定；废旧弹药拆分利用销毁及民用爆

炸物品（限原材料：梯恩梯、黑索金、太安）的销售（限分支机

构凭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1 号院盛景国际广场 3 号楼 818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三里河南五巷四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 唐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00001689176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经济信息咨询。 

3、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3560 号 4 号楼 2 层东裙楼 A 区 206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大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MA1JL5936K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4%B8%8A%E6%B5%B7%E5%A4%A7%E7%AD%96%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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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光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2202N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801-16 室 

法定代表人 卢伟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06414003X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6、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注册号 110000016865459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5%BC%A0%E5%85%89%E5%8D%8E&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5%8D%A2%E4%BC%9F%E5%BF%A0&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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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199 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 17 层 

法定代表人 齐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517770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数量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认购方 认购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244,023 36 

2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44,023 36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5%88%98%E6%9C%AA&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http://www.qixin.com/company/e5f4ed5a-9142-4baf-9cf8-a2a42ce1c97e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9%BD%90%E4%BA%AE&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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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398,557 12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141,887 12 

5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45,655 12 

6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885,045 12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22,258 12 

8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22,566 12 

合计 168,804,014  

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为豫西工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最终控股

股东为兵器工业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豫西工业集团向中兵红箭推荐 2 名董事，陈建华先生现任上市公司董事

长，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陈建华先生

为公司董事长；温振祥先生现任上市公司董事，上市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温振祥先生为公司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4 名。豫西工业集团

向中兵红箭推荐 1 名高级管理人员，温振祥先生现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

温振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中兵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兵器工业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中

兵投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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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其余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重组外，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金杜律所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

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

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江南红箭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股份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

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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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交所的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代码：000519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7 年 1 月 26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

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认

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上

市公司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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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47,993,698 33.6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5,184,134 7.2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 王四清 34,120,000 3.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643,023 2.6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27,620,818 2.6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486,711 2.2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喻国兵 13,748,900 1.3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3,011,235 1.2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10,741,199 1.0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张粒 7,590,000 0.7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581,139,718 56.24  

（二）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按截

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股东情况进行测算）：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26,951,431 30.4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428,157 5.9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江北机械 68,832,640 4.9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 山东工业集团 61,887,122 4.4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 王四清 34,120,000 2.4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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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643,023 1.9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27,620,818 1.9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486,711 1.6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398,557 1.5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北信瑞丰基金－平安银行－长

安国际信托－长安信托－定增

长信汇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490,948 1.1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791,859,407 56.42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

票，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发行前 

（截至2016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数量

（股）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450,357,050 43.59% 370,237,486 820,594,536 58.47%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582,867,108 56.41% 0 582,867,108 41.53% 

三、股份总数 1,033,224,158 100.00% 370,237,486 1,403,461,644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资产负债及每股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

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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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2016/6/30 2015/12/31 2016/6/30 2015/12/31 

净资产（万元） 422,866.94 418,969.16 776,378.34 751,293.91 

净利润（万元） 3,565.86 24,897.46 3,417.65 38,730.29 

总股本（股） 1,033,224,158 1,033,224,158 1,403,461,644 1,403,461,644 

每股净资产（元/股） 4.09 4.05 5.53 5.35 

每股净利润（元/股） 0.03 0.24 0.02 0.28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军品、民品两条业务主线。依托上市

公司和标的资产在智能弹药等军品业务、专用车、超硬材料等领域多年积累

的经验和能力，并借助资本市场，将推动上市公司相关产业板块的快速发展，

进一步巩固优化上市公司的产品结构，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上市公司

业务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增长及盈利能力。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2016]007806 号审阅报告，本次重组后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及相关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军品 41,075.95 28.77% 164,717.86 42.94% 

民品 101,709.98 71.23% 218,871.44 57.06% 

合计 142,785.93 100.00% 383,589.30 100.00% 

产品类别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军品 9,063.09 22.06% 33,992.47 20.64% 

民品 20,048.12 19.71% 65,407.77 29.88% 

合计 29,111,21 20.39% 99,400.24 25.91% 

（四）公司治理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

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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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

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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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10-60833262 

传真：010-60833254 

财务顾问主办人：王晓雯、吕斌 

经办人员：杨萌、段毅宁、王伶、李黎、罗峰、杨君、包项、王凯、冯

新征、姚逸宇、邱岳、蔡勇、李远、张明慧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如积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 IFS1603 室 

电话：（028）86203118 

传真：（028）86203119 

经办律师：宋彦妍、刘浒、蔡丽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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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文荣、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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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上市推荐意见 

 

受中兵红箭委托，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中信证券指定王晓雯、吕斌二人作为中兵红箭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中信证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

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中信证券内

核小组的审核。 

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发行实施细则》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及上市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

对方定向发行的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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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址查询：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定金和认购资金收款情况执行商定程序报告》

（大华核字[2016]004989 号）、《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0 号）、《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8,804,014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6]001241 号） 

7、认购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